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11號

原      告  羅瑞銀  

0000000000000000

            周熙順  

0000000000000000

            周逢頌  

0000000000000000

            周乾禮  

            周鴻城  

0000000000000000

            周碧娥  

0000000000000000

            蕭周月里

            周碧彩  

            陳周碧鑾

            周櫻芳  

            賴朝輝  

            賴柏勳  

            賴柏辰  

前列1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董慶彥律師

被      告  王沈月（以下5人即王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王心怡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0 

            樓 

            王珮玲  

            王柔璇  

            王瑀祥  

以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戴怡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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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王福興  

前列6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法

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

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告王福星於訴訟繫屬中即民國(下同)114年6月16日

死亡，被告具狀聲請由其繼承人王沈月、王心怡、王珮玲、

王柔璇、王瑀祥(以下簡稱王沈月等人)承受本件訴訟，有民

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暨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83頁），均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

起訴聲明：被告應各將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嗣於114年11月12日具

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

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

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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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

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第23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

基礎事實，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等為訴外人周春生之派下子嗣，被告等為訴外人王清

樹之派下子嗣，周春生、王清樹之祖父為訴外人王廷土。兩

造之共同祖先王廷土死亡時，遺有包含新北市○○區○○段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

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在內之若干祖產土地，該等

祖產土地原應於民國（下同）30年間由王廷土之派下子嗣共

有，惟因當時有部分繼承人尚未成年之故，渠等遂將應分得

之應有部分先借名登記於當時已成年之繼承人及周春生、王

清樹、王生木等人名下，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等祖產土地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

(二)嗣於54年間，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因進行分家之故，以

抽籤方式協議分配上述祖產土地，抽籤分配後各人即取得抽

得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並就所抽得之土地各自耕作、使用、

保管所有權狀及繳納稅捐。斯時固已以抽籤分配祖產土地，

然尚未將各該土地之登記名義人進行變更，僅變更原先借名

登記契約之內容，周春生分得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

地，是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及變更為:系爭土地及1293

地號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由周春生借名登記於王清樹、王

生木等2人名下(應有部分各59520分之7536)。103年間，兩

造為解決部分祖產長期名實不符之問題，遂向王生木之派下

子嗣起訴主張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而於105年間該訴訟進行

時，兩造成協議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2人應將所持有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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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

６等9人(下稱系爭協議)，而該案最終判決確定本案兩造勝

訴。

(三)詎料，該案判決確定後，原告等請求被告履行協議，被告等

竟反悔不願履行，且迭經溝通仍舊未果，遂於112年間訴請

被告等履行協議(該案一審判決原告勝訴，因被告提起上

訴，現由台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重上字第776號審理中)，

被告Ａ１７、王福星已將附表編號2、3、4土地移轉為第三

人所有，可歸責於被告Ａ１７、王福星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爰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

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所述，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下稱581號判決)僅就同段1

293地號土地認定為王生木等7人公同共有，因斯時訴外人周

金進等4人尚未成年，故將其等應分得之應有部分登記於周

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人名下，並未將本案系爭土地納入

認定之列。再參於告所援引台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更

(一)字第55號判決(下稱55號判決)，該案所爭訟之土地標的

亦未包含系爭土地，且就同段第1293地號土地係認定周春生

就抽得部分即55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土地應有部分59520分

之7536與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非如本案原告所主張

兩造之被繼承人間就就系爭土地及同段1293地號土地於30年

及54年間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

(二)退萬步言，倘認(假設語)兩造之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有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然借名登記契約側重於出借名者之信

任關係，應類推適用於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修正前土地

法第30條本文及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本文之規定，均

於89年1月26日修正刪除，是自該時起周春生即不受前開條

文之限制，得請求移轉系爭土地，自無民法第550條但書之

適用，應認周春生與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王清樹死

亡及前開條文之刪除而消滅，周春生得依法請求被告返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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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土地。另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依民法第550條本文

之規定，亦堪認定周春生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周春

生死亡而消滅，原告等人自得基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

被告移轉返還系爭土地。然，自上開條文刪除時點即89年1

月26日，抑或自周春生死亡時點即96年5月3日，依民法第12

8條起算消滅時效，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規定，被告應得拒

絕返還系爭土地。 

(三)另被告否認兩造間之系爭協議，原告固於581號案件援引證

人Ａ０１之證述，以資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然細譯該案

之判決理由，除未援引Ａ０１之證述微判斷依據外，就被告

以本案原告及Ａ０１為被告，另就新北市○○區○○段○00

00地號土地訴請拆屋還地，列為不爭執事項，應可認定Ａ０

１之立場偏頗，而有維護同為周氏宗族之原告之情，則Ａ０

１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值存疑。是原告應就系爭協議部分，

負舉證責任。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1月12日筆錄，本院卷第227至

230頁）：

(一)王廷土育有一女為戴晟，戴晟育有七子依序為王生木、王清

樹、周春生、周金進（於49年12月9 日死亡而留有繼承人周

陳尾、周國瑞、Ａ０１）、王世本（遭日軍徵召海外而死亡

且無子嗣）、王玉麟、王金井( 以下簡稱王生木等7 人），

原告為周春生之繼承人，被告為王清樹之繼承人。

(二)系爭土地之地號及重測前地號如附表所示，被告王福星、Ａ

１７於85年7 月19日因分割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應有部分

各為59520 分之3768。

(三)55號判決附表之土地地號為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1、977

、973 、974 、970 、968 、1307、1294、1302、1293地號

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

○000 ○0 地號、新北市樹林區三塊厝段223-2 、2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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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223-1 、224-1 、225-1 地號），與系爭土地並非

同一。

(四)王清樹之繼承人（即被告及其他繼承人林王阿藤、王寶貴、

張王阿蕋）、周春生之繼承人（即原告）、周金進之繼承人

（即周陳尾、Ａ０１）、王金井之繼承人( 張阿美、王銘

信、王銘智、王慶秋、王夏寧) 前以王木生之繼承人王阿

秀、王阿年、王銘隆、王銘義( 以下簡稱王生木繼承人) 為

被告，王生木之繼承人於99年6 月23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繼

承登記各為157/4960，兩造依據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

訴請王生木之繼承人將前開3 不爭執事項之應有部分移轉登

記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確定，有55號

判決、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可按（見本院

卷第39-70 頁）。

(五)原告以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借名登記為被告

王福星、Ａ１７所有，請求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二人移轉為

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2 年度

重訴字第581 號判決( 見本院卷第71頁，以下簡稱581 號判

決) ，目前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重上字第776 號審理中尚

未確定。

(六)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以周金進之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

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為被告，訴請將坐落於新北

市○○區○○段0000號土地( 即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

段4 地號，王清樹由祖產抽中之土地) 拆除地上物後返還被

告，經法院為被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826

號判決可按，，由台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字第501 號審

理，兩造於113 年4 月11日調解成立。

(七)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

(八)被告已將其1295、1296、1297地號即附表編號2、3、4土地

應有部分於114 年6 月5 日移轉為第三人所有。

四、本件爭點如下:原告依據55號判決進行訴訟之「待該案勝訴

判決確定時，被告應將持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為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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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等9 人」約定及類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第179 條規

定，請求被告二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

轉為原告公同共有，是否有理由? （兩造就系爭土地是否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 ）茲分述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

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

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

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

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

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

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存在借名登記

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兩造成立被告同意將系爭

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之協議（以下簡稱系爭協議），並以原

證1至原證8號為證及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據，然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2判決即55號判決認定之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自無

可能於55號判決，況55、581號決均未引用證人Ａ０１之證

詞作為判決依據，原告以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主張兩造成立系

爭協議即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云云，並未舉

證以實其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2.581號判決認定同段1293地號，不及於系爭土地，而581號判

決，自難引用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3.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土地法第30條限制自耕農及限

制分割及共有之規定，已於89年1月26日刪除，周春生於00

年0月0日死亡，王清樹早在修法前，於83年5月3日死亡，原

告於89年1月26日修法時得起訴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卻遲至1

14年2月9日起訴，已罹於15年之請求權時效。

　4.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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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同輩繼承人於民國（下同）54年

間分家時，以抽籤方式進行分配之祖產土地為何？是否包含

本案所涉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2、1295、1296、1297、12

98、1300、1306、131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

地」）？是。」「(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於54年間

分家時，抽籤分得之土地為何？）抽籤分得及實際工作都是

1293號土地，30年分得土地是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大

房持分地。這都是持分地的部分。」「(法官問:　　承上，

周春生就其抽籤分得之土地是否與王清樹、王生木成立借名

登記契約？)大家都有借名登記，30年分家時。」「(法官

問:（提示原證5第5頁第14至25行、第7頁第16至20行）您先

前於原證4 訴訟中證稱：「（法官問：承前，兩造間是否確

有此約定等55號判決之後，再履行王清樹的子孫移轉系爭土

地給原告的約定？兩造為此約定時證人是否在場？可否請證

人敘述當時約定之詳細情形？）)1. 有。2.有。3.那是二審

法官要出具書狀寫清楚為何不對王清樹訴請移轉登記，Ａ１

７還有他老婆、Ａ０７的太太周夏芳在李律師事務所約定

好，在出書狀說明以上的約定。後面還有Ａ１７有講不可能

現在馬上移轉給你們，贏的話就移轉二分地，輸的話就不可

能移轉，否則他有損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方才

證人所述被告會返還兩分地，證人是否記得包含哪一個地號

土地？）據我瞭解，有5、6、14、15等9 筆土地，包含系爭

土地。」等語，請問就您所知，被告承諾移轉所有權之「二

分地」具體而言包括系爭土地？被告為何承諾此事？1.是。

2.因為55號判決是針對6 號土地，當時就協議，打贏就會承

諾移轉系爭土地。」「(法官問:　　請問就您所知，兩造於

105 年間原證2 訴訟進行時，是否確曾達成「待該案勝訴確

定，被告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協議（下稱：「系爭協議」）？）

有。」「(法官問:54年抽籤，周春生抽到何土地？）是6號

持分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原證5第7頁第16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20行）周春生是否不只抽到6號地，還有其他土地？)被告訴

訟代理人異議。證人在前案證述內容未提到周春生抽到6 號

地以外土地，而且方才證人也證述54年確實周春生只有抽到

6 號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

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證述54年間周春生只

抽到6號地？)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在30年有分一次土

地，54年又分一次，包括但不限於本案的當事人，54年間周

春生只抽到6號地。因為持分地一直沒改變。」「(被告訴訟

代理人問:證人證述被告於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

地號土地給原告，協議時間地點為何，具體情形、參與者為

何？）在李進成事務所，有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

我，在開庭時法官問1293號土地，為何沒有一併請求，但沒

有說明是哪筆土地，沒有一併請求。開庭無人回答，後來李

律師有補狀，內容說會私下協議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

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6 號土地以外土地，協議時

間地點不清楚。參與者有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

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被

告訴訟代理人問:協議過程中，李律師全程在場？）是。」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返還土地有九筆，是否約定返還土地

有多少範圍？）有，九筆土地總共要還兩分地。」「(被告

訴訟代理人問:九筆土地大小不同，每筆土地各要還多少？)

不清楚。只有說兩分地要還，細項不清楚。」「(被告訴訟

代理人問:何謂細項？）只有說兩分地，沒有具體指明何筆

土地、多少持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在30年間，三大

房分得持分地是系爭八筆土地嗎？）是。」「(被告訴訟代

理人問:周春生後續有移轉給別人嗎？）沒有。」「(被告訴

訟代理人問:55號判決法官問的問題，李律師補陳狀，是否

是指被證3？）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8 頁到第9

頁，李律師未針對本案系爭八筆土地，向法官說明兩造有協

議，只有針對6 地號土地，與你方才證述不同，有何意

見？）因為該案55號判決只針對6號地。」「(被告訴訟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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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提示被證4）被證4第一項跟你所述不同，有何意

見？）持分地跟權狀沒有關係。兩者不同。被證4沒有證據

性。」「(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於105 年間被告要移

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不在原證4訴訟一

併請求？）我不清楚為何，原告有自己的考量。」等語（見

本院卷第304-308頁、115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Ａ０１

之證詞可知，周春生（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只抽到重測前之

新北市○○區○○○段○○○○段0號土地(以下簡稱重測前

6號土地)即重測後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即重測

後1293號土地）即581號判決之訟爭土地，並未及於其他土

地，並有55號判決附表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因此，然

系爭土地並非重測前6號土地，Ａ０１卻證述有移轉系爭土

地之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無從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5.證人Ａ０１證述系爭協議成立於李進誠律師事務所，在場者

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

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

還有我，」等語，然於581號事件之言詞辯論期日，證人Ａ

０１證述所稱協議係指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

地，並非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187頁筆錄)，再者，依據證

人證述參與系爭協議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

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亦即王清

樹之其中一位繼承人Ａ１７、周金進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

０１、周春生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７之妻周夏方，並非

全體周春生及王清樹之全體繼承人參與系爭協議，且Ａ０１

並非周春生、王清樹之繼承人，亦無權利參與系爭協議，從

而，系爭協議不足以做為本件請求權之依據。。

　6.又承辦55號判決之律師李進誠具狀向法院具狀陳明「王清樹

之子孫與周春生之子孫達成共識，俟日後土地分配登記完

畢，將辦理過戶登記，不在本件請求範圍內」等語(見本院

卷第317頁)，據此，依據前開書狀並未具體指明何筆土地。

則Ａ０１證述成立之協議所指之土地為何筆土地，並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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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而證人Ａ０１證述被告同意移轉之土地，一則證述為重

測前6號土地，又證述包括系爭土地，核其證詞前後矛盾，

已不足採信。況被告(即王清樹之繼承人)曾以證人Ａ０１

(周金進之繼承人之一)、原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即

周春生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拆屋還地訴訟，經法院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從而，證人Ａ０１與被告間之立場相互對

立，已難期為真實而正確之證言。

　7.證人Ａ０１復證述被告同意返還2分地，然卻未說明何筆土

地，自難以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原告既未證明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或系爭協議，原告訴請

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並以給付不能請求賠償，均無理

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

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

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

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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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目前地號 重測前地號

1 樹林區北園段1292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5地號

2 樹林區北園段1295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7-1地號

3 樹林區北園段1296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7-2地號

4 樹林區北園段1297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7地號

5 樹林區北園段1298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7-4地號

6 樹林區北園段1300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7-5地號

7 樹林區北園段1306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14地號

8 樹林區北園段1310地

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

15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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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11號
原      告  羅瑞銀  


            周熙順  


            周逢頌  


            周乾禮  
            周鴻城  


            周碧娥  


            蕭周月里
            周碧彩  
            陳周碧鑾
            周櫻芳  
            賴朝輝  
            賴柏勳  
            賴柏辰  
前列1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董慶彥律師
被      告  王沈月（以下5人即王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王心怡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0              樓 
            王珮玲  
            王柔璇  
            王瑀祥  
以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戴怡鈴   
被      告  王福興  
前列6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告王福星於訴訟繫屬中即民國(下同)114年6月16日死亡，被告具狀聲請由其繼承人王沈月、王心怡、王珮玲、王柔璇、王瑀祥(以下簡稱王沈月等人)承受本件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暨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83頁），均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各將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嗣於114年11月12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等為訴外人周春生之派下子嗣，被告等為訴外人王清樹之派下子嗣，周春生、王清樹之祖父為訴外人王廷土。兩造之共同祖先王廷土死亡時，遺有包含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在內之若干祖產土地，該等祖產土地原應於民國（下同）30年間由王廷土之派下子嗣共有，惟因當時有部分繼承人尚未成年之故，渠等遂將應分得之應有部分先借名登記於當時已成年之繼承人及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人名下，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等祖產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二)嗣於54年間，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因進行分家之故，以抽籤方式協議分配上述祖產土地，抽籤分配後各人即取得抽得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並就所抽得之土地各自耕作、使用、保管所有權狀及繳納稅捐。斯時固已以抽籤分配祖產土地，然尚未將各該土地之登記名義人進行變更，僅變更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周春生分得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是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及變更為: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由周春生借名登記於王清樹、王生木等2人名下(應有部分各59520分之7536)。103年間，兩造為解決部分祖產長期名實不符之問題，遂向王生木之派下子嗣起訴主張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而於105年間該訴訟進行時，兩造成協議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2人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６等9人(下稱系爭協議)，而該案最終判決確定本案兩造勝訴。
(三)詎料，該案判決確定後，原告等請求被告履行協議，被告等竟反悔不願履行，且迭經溝通仍舊未果，遂於112年間訴請被告等履行協議(該案一審判決原告勝訴，因被告提起上訴，現由台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重上字第776號審理中)，被告Ａ１７、王福星已將附表編號2、3、4土地移轉為第三人所有，可歸責於被告Ａ１７、王福星之事由致給付不能，爰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所述，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下稱581號判決)僅就同段1293地號土地認定為王生木等7人公同共有，因斯時訴外人周金進等4人尚未成年，故將其等應分得之應有部分登記於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人名下，並未將本案系爭土地納入認定之列。再參於告所援引台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5號判決(下稱55號判決)，該案所爭訟之土地標的亦未包含系爭土地，且就同段第1293地號土地係認定周春生就抽得部分即55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土地應有部分59520分之7536與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非如本案原告所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間就就系爭土地及同段1293地號土地於30年及54年間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
(二)退萬步言，倘認(假設語)兩造之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然借名登記契約側重於出借名者之信任關係，應類推適用於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本文及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本文之規定，均於89年1月26日修正刪除，是自該時起周春生即不受前開條文之限制，得請求移轉系爭土地，自無民法第550條但書之適用，應認周春生與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王清樹死亡及前開條文之刪除而消滅，周春生得依法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另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依民法第550條本文之規定，亦堪認定周春生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周春生死亡而消滅，原告等人自得基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被告移轉返還系爭土地。然，自上開條文刪除時點即89年1月26日，抑或自周春生死亡時點即96年5月3日，依民法第128條起算消滅時效，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規定，被告應得拒絕返還系爭土地。 
(三)另被告否認兩造間之系爭協議，原告固於581號案件援引證人Ａ０１之證述，以資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然細譯該案之判決理由，除未援引Ａ０１之證述微判斷依據外，就被告以本案原告及Ａ０１為被告，另就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訴請拆屋還地，列為不爭執事項，應可認定Ａ０１之立場偏頗，而有維護同為周氏宗族之原告之情，則Ａ０１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值存疑。是原告應就系爭協議部分，負舉證責任。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1月12日筆錄，本院卷第227至230頁）：
(一)王廷土育有一女為戴晟，戴晟育有七子依序為王生木、王清樹、周春生、周金進（於49年12月9 日死亡而留有繼承人周陳尾、周國瑞、Ａ０１）、王世本（遭日軍徵召海外而死亡且無子嗣）、王玉麟、王金井( 以下簡稱王生木等7 人），原告為周春生之繼承人，被告為王清樹之繼承人。
(二)系爭土地之地號及重測前地號如附表所示，被告王福星、Ａ１７於85年7 月19日因分割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應有部分各為59520 分之3768。
(三)55號判決附表之土地地號為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1、977 、973 、974 、970 、968 、1307、1294、1302、1293地號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 ○000 ○0 地號、新北市樹林區三塊厝段223-2 、223-4 、223-5 、223-1 、224-1 、225-1 地號），與系爭土地並非同一。
(四)王清樹之繼承人（即被告及其他繼承人林王阿藤、王寶貴、張王阿蕋）、周春生之繼承人（即原告）、周金進之繼承人（即周陳尾、Ａ０１）、王金井之繼承人( 張阿美、王銘信、王銘智、王慶秋、王夏寧) 前以王木生之繼承人王阿秀、王阿年、王銘隆、王銘義( 以下簡稱王生木繼承人) 為被告，王生木之繼承人於99年6 月23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繼承登記各為157/4960，兩造依據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訴請王生木之繼承人將前開3 不爭執事項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確定，有55號判決、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第39-70 頁）。
(五)原告以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借名登記為被告王福星、Ａ１７所有，請求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二人移轉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581 號判決( 見本院卷第71頁，以下簡稱581 號判決) ，目前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重上字第776 號審理中尚未確定。
(六)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以周金進之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為被告，訴請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 即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4 地號，王清樹由祖產抽中之土地) 拆除地上物後返還被告，經法院為被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826 號判決可按，，由台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字第501 號審理，兩造於113 年4 月11日調解成立。
(七)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
(八)被告已將其1295、1296、1297地號即附表編號2、3、4土地應有部分於114 年6 月5 日移轉為第三人所有。
四、本件爭點如下:原告依據55號判決進行訴訟之「待該案勝訴判決確定時，被告應將持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為Ａ０６等9 人」約定及類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二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轉為原告公同共有，是否有理由? （兩造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茲分述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兩造成立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之協議（以下簡稱系爭協議），並以原證1至原證8號為證及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據，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2判決即55號判決認定之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自無可能於55號判決，況55、581號決均未引用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作為判決依據，原告以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協議即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2.581號判決認定同段1293地號，不及於系爭土地，而581號判決，自難引用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3.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土地法第30條限制自耕農及限制分割及共有之規定，已於89年1月26日刪除，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王清樹早在修法前，於83年5月3日死亡，原告於89年1月26日修法時得起訴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卻遲至114年2月9日起訴，已罹於15年之請求權時效。
　4.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同輩繼承人於民國（下同）54年間分家時，以抽籤方式進行分配之祖產土地為何？是否包含本案所涉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2、1295、1296、1297、1298、1300、1306、131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是。」「(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於54年間分家時，抽籤分得之土地為何？）抽籤分得及實際工作都是1293號土地，30年分得土地是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大房持分地。這都是持分地的部分。」「(法官問:　　承上，周春生就其抽籤分得之土地是否與王清樹、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大家都有借名登記，30年分家時。」「(法官問:（提示原證5第5頁第14至25行、第7頁第16至20行）您先前於原證4 訴訟中證稱：「（法官問：承前，兩造間是否確有此約定等55號判決之後，再履行王清樹的子孫移轉系爭土地給原告的約定？兩造為此約定時證人是否在場？可否請證人敘述當時約定之詳細情形？）)1. 有。2.有。3.那是二審法官要出具書狀寫清楚為何不對王清樹訴請移轉登記，Ａ１７還有他老婆、Ａ０７的太太周夏芳在李律師事務所約定好，在出書狀說明以上的約定。後面還有Ａ１７有講不可能現在馬上移轉給你們，贏的話就移轉二分地，輸的話就不可能移轉，否則他有損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方才證人所述被告會返還兩分地，證人是否記得包含哪一個地號土地？）據我瞭解，有5、6、14、15等9 筆土地，包含系爭土地。」等語，請問就您所知，被告承諾移轉所有權之「二分地」具體而言包括系爭土地？被告為何承諾此事？1.是。2.因為55號判決是針對6 號土地，當時就協議，打贏就會承諾移轉系爭土地。」「(法官問:　　請問就您所知，兩造於105 年間原證2 訴訟進行時，是否確曾達成「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有。」「(法官問:54年抽籤，周春生抽到何土地？）是6號持分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原證5第7頁第16至20行）周春生是否不只抽到6號地，還有其他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異議。證人在前案證述內容未提到周春生抽到6 號地以外土地，而且方才證人也證述54年確實周春生只有抽到6 號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證述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在30年有分一次土地，54年又分一次，包括但不限於本案的當事人，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因為持分地一直沒改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被告於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協議時間地點為何，具體情形、參與者為何？）在李進成事務所，有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在開庭時法官問1293號土地，為何沒有一併請求，但沒有說明是哪筆土地，沒有一併請求。開庭無人回答，後來李律師有補狀，內容說會私下協議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6 號土地以外土地，協議時間地點不清楚。參與者有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協議過程中，李律師全程在場？）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返還土地有九筆，是否約定返還土地有多少範圍？）有，九筆土地總共要還兩分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九筆土地大小不同，每筆土地各要還多少？)不清楚。只有說兩分地要還，細項不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何謂細項？）只有說兩分地，沒有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多少持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在30年間，三大房分得持分地是系爭八筆土地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周春生後續有移轉給別人嗎？）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55號判決法官問的問題，李律師補陳狀，是否是指被證3？）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8 頁到第9頁，李律師未針對本案系爭八筆土地，向法官說明兩造有協議，只有針對6 地號土地，與你方才證述不同，有何意見？）因為該案55號判決只針對6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被證4）被證4第一項跟你所述不同，有何意見？）持分地跟權狀沒有關係。兩者不同。被證4沒有證據性。」「(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於105 年間被告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不在原證4訴訟一併請求？）我不清楚為何，原告有自己的考量。」等語（見本院卷第304-308頁、115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周春生（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只抽到重測前之新北市○○區○○○段○○○○段0號土地(以下簡稱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即581號判決之訟爭土地，並未及於其他土地，並有55號判決附表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因此，然系爭土地並非重測前6號土地，Ａ０１卻證述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無從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5.證人Ａ０１證述系爭協議成立於李進誠律師事務所，在場者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等語，然於581號事件之言詞辯論期日，證人Ａ０１證述所稱協議係指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187頁筆錄)，再者，依據證人證述參與系爭協議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亦即王清樹之其中一位繼承人Ａ１７、周金進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７之妻周夏方，並非全體周春生及王清樹之全體繼承人參與系爭協議，且Ａ０１並非周春生、王清樹之繼承人，亦無權利參與系爭協議，從而，系爭協議不足以做為本件請求權之依據。。
　6.又承辦55號判決之律師李進誠具狀向法院具狀陳明「王清樹之子孫與周春生之子孫達成共識，俟日後土地分配登記完畢，將辦理過戶登記，不在本件請求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317頁)，據此，依據前開書狀並未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則Ａ０１證述成立之協議所指之土地為何筆土地，並不明確。而證人Ａ０１證述被告同意移轉之土地，一則證述為重測前6號土地，又證述包括系爭土地，核其證詞前後矛盾，已不足採信。況被告(即王清樹之繼承人)曾以證人Ａ０１(周金進之繼承人之一)、原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即周春生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拆屋還地訴訟，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證人Ａ０１與被告間之立場相互對立，已難期為真實而正確之證言。
　7.證人Ａ０１復證述被告同意返還2分地，然卻未說明何筆土地，自難以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原告既未證明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或系爭協議，原告訴請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並以給付不能請求賠償，均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目前地號

		重測前地號



		1

		樹林區北園段1292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5地號



		2

		樹林區北園段1295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1地號



		3

		樹林區北園段129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2地號



		4

		樹林區北園段1297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地號



		5

		樹林區北園段1298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4地號



		6

		樹林區北園段130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5地號



		7

		樹林區北園段130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4地號



		8

		樹林區北園段131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5地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11號

原      告  羅瑞銀  



            周熙順  



            周逢頌  



            周乾禮  

            周鴻城  



            周碧娥  



            蕭周月里

            周碧彩  

            陳周碧鑾

            周櫻芳  

            賴朝輝  

            賴柏勳  

            賴柏辰  

前列1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董慶彥律師

被      告  王沈月（以下5人即王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王心怡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0        

                  樓 

            王珮玲  

            王柔璇  

            王瑀祥  

以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戴怡鈴   

被      告  王福興  

前列6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法

    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

    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告王福星於訴訟繫屬中即民國(下同)114年6月16日

    死亡，被告具狀聲請由其繼承人王沈月、王心怡、王珮玲、

    王柔璇、王瑀祥(以下簡稱王沈月等人)承受本件訴訟，有民

    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暨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83頁），均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

    起訴聲明：被告應各將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嗣於114年11月12日具

    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

    、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

    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

    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

    23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

    ，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等為訴外人周春生之派下子嗣，被告等為訴外人王清

    樹之派下子嗣，周春生、王清樹之祖父為訴外人王廷土。兩

    造之共同祖先王廷土死亡時，遺有包含新北市○○區○○段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及

    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在內之若干祖產土地，該等祖產土地原

    應於民國（下同）30年間由王廷土之派下子嗣共有，惟因當

    時有部分繼承人尚未成年之故，渠等遂將應分得之應有部分

    先借名登記於當時已成年之繼承人及周春生、王清樹、王生

    木等人名下，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等祖產土地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

(二)嗣於54年間，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因進行分家之故，以

    抽籤方式協議分配上述祖產土地，抽籤分配後各人即取得抽

    得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並就所抽得之土地各自耕作、使用、

    保管所有權狀及繳納稅捐。斯時固已以抽籤分配祖產土地，

    然尚未將各該土地之登記名義人進行變更，僅變更原先借名

    登記契約之內容，周春生分得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

    地，是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及變更為:系爭土地及1293

    地號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由周春生借名登記於王清樹、王

    生木等2人名下(應有部分各59520分之7536)。103年間，兩

    造為解決部分祖產長期名實不符之問題，遂向王生木之派下

    子嗣起訴主張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而於105年間該訴訟進行

    時，兩造成協議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2人應將所持有系爭

    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６

    等9人(下稱系爭協議)，而該案最終判決確定本案兩造勝訴

    。

(三)詎料，該案判決確定後，原告等請求被告履行協議，被告等

    竟反悔不願履行，且迭經溝通仍舊未果，遂於112年間訴請

    被告等履行協議(該案一審判決原告勝訴，因被告提起上訴

    ，現由台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重上字第776號審理中)，被

    告Ａ１７、王福星已將附表編號2、3、4土地移轉為第三人所有

    ，可歸責於被告Ａ１７、王福星之事由致給付不能，爰依民法

    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訴

    ，並聲明如前所述，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下稱581號判決)僅就同段1

    293地號土地認定為王生木等7人公同共有，因斯時訴外人周

    金進等4人尚未成年，故將其等應分得之應有部分登記於周

    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人名下，並未將本案系爭土地納入

    認定之列。再參於告所援引台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更(一

    )字第55號判決(下稱55號判決)，該案所爭訟之土地標的亦

    未包含系爭土地，且就同段第1293地號土地係認定周春生就

    抽得部分即55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土地應有部分59520分之

    7536與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非如本案原告所主張兩

    造之被繼承人間就就系爭土地及同段1293地號土地於30年及

    54年間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

(二)退萬步言，倘認(假設語)兩造之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有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然借名登記契約側重於出借名者之信

    任關係，應類推適用於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修正前土地

    法第30條本文及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本文之規定，均

    於89年1月26日修正刪除，是自該時起周春生即不受前開條

    文之限制，得請求移轉系爭土地，自無民法第550條但書之

    適用，應認周春生與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王清樹死

    亡及前開條文之刪除而消滅，周春生得依法請求被告返還系

    爭土地。另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依民法第550條本文

    之規定，亦堪認定周春生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周春

    生死亡而消滅，原告等人自得基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

    被告移轉返還系爭土地。然，自上開條文刪除時點即89年1

    月26日，抑或自周春生死亡時點即96年5月3日，依民法第12

    8條起算消滅時效，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規定，被告應得拒

    絕返還系爭土地。 

(三)另被告否認兩造間之系爭協議，原告固於581號案件援引證

    人Ａ０１之證述，以資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然細譯該案之

    判決理由，除未援引Ａ０１之證述微判斷依據外，就被告以本

    案原告及Ａ０１為被告，另就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訴

    請拆屋還地，列為不爭執事項，應可認定Ａ０１之立場偏頗，

    而有維護同為周氏宗族之原告之情，則Ａ０１之證述是否可採

    ，已值存疑。是原告應就系爭協議部分，負舉證責任。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1月12日筆錄，本院卷第227至

    230頁）：

(一)王廷土育有一女為戴晟，戴晟育有七子依序為王生木、王清

    樹、周春生、周金進（於49年12月9 日死亡而留有繼承人周

    陳尾、周國瑞、Ａ０１）、王世本（遭日軍徵召海外而死亡且

    無子嗣）、王玉麟、王金井( 以下簡稱王生木等7 人），原

    告為周春生之繼承人，被告為王清樹之繼承人。

(二)系爭土地之地號及重測前地號如附表所示，被告王福星、Ａ１

    ７於85年7 月19日因分割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應有部分各

    為59520 分之3768。

(三)55號判決附表之土地地號為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1、977 

    、973 、974 、970 、968 、1307、1294、1302、1293地號

    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 ○000 ○0 地

    號、新北市樹林區三塊厝段223-2 、223-4 、223-5 、223-

    1 、224-1 、225-1 地號），與系爭土地並非同一。

(四)王清樹之繼承人（即被告及其他繼承人林王阿藤、王寶貴、

    張王阿蕋）、周春生之繼承人（即原告）、周金進之繼承人

    （即周陳尾、Ａ０１）、王金井之繼承人( 張阿美、王銘信、

    王銘智、王慶秋、王夏寧) 前以王木生之繼承人王阿秀、王

    阿年、王銘隆、王銘義( 以下簡稱王生木繼承人) 為被告，

    王生木之繼承人於99年6 月23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繼承登記

    各為157/4960，兩造依據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訴請王

    生木之繼承人將前開3 不爭執事項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為原

    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確定，有55號判決、

    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第39

    -70 頁）。

(五)原告以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借名登記為被告王福

    星、Ａ１７所有，請求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二人移轉為原告公同共

    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58

    1 號判決( 見本院卷第71頁，以下簡稱581 號判決) ，目前

    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重上字第776 號審理中尚未確定。

(六)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以周金進之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繼承人

    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為被告，訴請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

    號土地( 即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4 地號，王清樹由

    祖產抽中之土地) 拆除地上物後返還被告，經法院為被告勝

    訴之判決，有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826 號判決可按，，由台

    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字第501 號審理，兩造於113 年4 月

    11日調解成立。

(七)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

(八)被告已將其1295、1296、1297地號即附表編號2、3、4土地

    應有部分於114 年6 月5 日移轉為第三人所有。

四、本件爭點如下:原告依據55號判決進行訴訟之「待該案勝訴

    判決確定時，被告應將持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為Ａ０

    ６等9 人」約定及類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第179 條規定

    ，請求被告二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轉

    為原告公同共有，是否有理由? （兩造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 ）茲分述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

    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

    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

    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

    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存在借名登記契

    約，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兩造成立被告同意將系爭土

    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之協議（以下簡稱系爭協議），並以原證

    1至原證8號為證及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據，然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2判決即55號判決認定之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自無可能

    於55號判決，況55、581號決均未引用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作為判

    決依據，原告以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協議即被

    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2.581號判決認定同段1293地號，不及於系爭土地，而581號判

    決，自難引用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3.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土地法第30條限制自耕農及限

    制分割及共有之規定，已於89年1月26日刪除，周春生於00

    年0月0日死亡，王清樹早在修法前，於83年5月3日死亡，原

    告於89年1月26日修法時得起訴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卻遲至1

    14年2月9日起訴，已罹於15年之請求權時效。

　4.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

    生、王清樹、王生木等同輩繼承人於民國（下同）54年間分

    家時，以抽籤方式進行分配之祖產土地為何？是否包含本案

    所涉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2、1295、1296、1297、1298、

    1300、1306、131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是

    。」「(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於54年間分家時，抽

    籤分得之土地為何？）抽籤分得及實際工作都是1293號土地

    ，30年分得土地是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大房持分地。

    這都是持分地的部分。」「(法官問:　　承上，周春生就其

    抽籤分得之土地是否與王清樹、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大家都有借名登記，30年分家時。」「(法官問:（提示原

    證5第5頁第14至25行、第7頁第16至20行）您先前於原證4 

    訴訟中證稱：「（法官問：承前，兩造間是否確有此約定等

    55號判決之後，再履行王清樹的子孫移轉系爭土地給原告的

    約定？兩造為此約定時證人是否在場？可否請證人敘述當時

    約定之詳細情形？）)1. 有。2.有。3.那是二審法官要出具

    書狀寫清楚為何不對王清樹訴請移轉登記，Ａ１７還有他老婆

    、Ａ０７的太太周夏芳在李律師事務所約定好，在出書狀說明

    以上的約定。後面還有Ａ１７有講不可能現在馬上移轉給你們

    ，贏的話就移轉二分地，輸的話就不可能移轉，否則他有損

    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方才證人所述被告會返還

    兩分地，證人是否記得包含哪一個地號土地？）據我瞭解，

    有5、6、14、15等9 筆土地，包含系爭土地。」等語，請問

    就您所知，被告承諾移轉所有權之「二分地」具體而言包括

    系爭土地？被告為何承諾此事？1.是。2.因為55號判決是針

    對6 號土地，當時就協議，打贏就會承諾移轉系爭土地。」

    「(法官問:　　請問就您所知，兩造於105 年間原證2 訴訟

    進行時，是否確曾達成「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應將所持有

    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

    」之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有。」「(法官問:54

    年抽籤，周春生抽到何土地？）是6號持分地。」「(原告訴

    訟代理人問:（提示原證5第7頁第16至20行）周春生是否不

    只抽到6號地，還有其他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異議。證人

    在前案證述內容未提到周春生抽到6 號地以外土地，而且方

    才證人也證述54年確實周春生只有抽到6 號地。」「(原告

    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

    號土地給原告，為何證述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周春

    生、王清樹、王生木在30年有分一次土地，54年又分一次，

    包括但不限於本案的當事人，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

    因為持分地一直沒改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

    被告於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協

    議時間地點為何，具體情形、參與者為何？）在李進成事務

    所，有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在開庭時法官問1293

    號土地，為何沒有一併請求，但沒有說明是哪筆土地，沒有

    一併請求。開庭無人回答，後來李律師有補狀，內容說會私

    下協議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

    原告，6 號土地以外土地，協議時間地點不清楚。參與者有

    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

    跟周陳尾之女。」「(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協議過程中，李律

    師全程在場？）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返還土地有九

    筆，是否約定返還土地有多少範圍？）有，九筆土地總共要

    還兩分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九筆土地大小不同，每

    筆土地各要還多少？)不清楚。只有說兩分地要還，細項不

    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何謂細項？）只有說兩分地

    ，沒有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多少持分。」「(被告訴訟代理

    人問:在30年間，三大房分得持分地是系爭八筆土地嗎？）

    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周春生後續有移轉給別人嗎？

    ）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55號判決法官問的問題，

    李律師補陳狀，是否是指被證3？）是。」「(被告訴訟代理

    人問:第8 頁到第9頁，李律師未針對本案系爭八筆土地，向

    法官說明兩造有協議，只有針對6 地號土地，與你方才證述

    不同，有何意見？）因為該案55號判決只針對6號地。」「(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被證4）被證4第一項跟你所述不

    同，有何意見？）持分地跟權狀沒有關係。兩者不同。被證

    4沒有證據性。」「(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於105 年

    間被告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不在原

    證4訴訟一併請求？）我不清楚為何，原告有自己的考量。

    」等語（見本院卷第304-308頁、115年4月1日筆錄）。依據

    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周春生（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只抽到

    重測前之新北市○○區○○○段○○○○段0號土地(以下簡稱重測前6

    號土地)即重測後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即重測後129

    3號土地）即581號判決之訟爭土地，並未及於其他土地，並

    有55號判決附表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因此，然系爭土

    地並非重測前6號土地，Ａ０１卻證述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云

    云，顯與事實不符，無從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5.證人Ａ０１證述系爭協議成立於李進誠律師事務所，在場者為

    「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

    進跟周陳尾之女」、「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等

    語，然於581號事件之言詞辯論期日，證人Ａ０１證述所稱協議

    係指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見

    本院卷第187頁筆錄)，再者，依據證人證述參與系爭協議為

    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

    進跟周陳尾之女，亦即王清樹之其中一位繼承人Ａ１７、周金

    進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７

    之妻周夏方，並非全體周春生及王清樹之全體繼承人參與系

    爭協議，且Ａ０１並非周春生、王清樹之繼承人，亦無權利參

    與系爭協議，從而，系爭協議不足以做為本件請求權之依據

    。。

　6.又承辦55號判決之律師李進誠具狀向法院具狀陳明「王清樹

    之子孫與周春生之子孫達成共識，俟日後土地分配登記完畢

    ，將辦理過戶登記，不在本件請求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

    第317頁)，據此，依據前開書狀並未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則

    Ａ０１證述成立之協議所指之土地為何筆土地，並不明確。而

    證人Ａ０１證述被告同意移轉之土地，一則證述為重測前6號土

    地，又證述包括系爭土地，核其證詞前後矛盾，已不足採信

    。況被告(即王清樹之繼承人)曾以證人Ａ０１(周金進之繼承人

    之一)、原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即周春生之繼承人）為被告，

    提起拆屋還地訴訟，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證人

    Ａ０１與被告間之立場相互對立，已難期為真實而正確之證言

    。

　7.證人Ａ０１復證述被告同意返還2分地，然卻未說明何筆土地，

    自難以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原告既未證明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或系爭協議，原告訴請

    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並以給付不能請求賠償，均無理

    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

    、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

    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

    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

    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目前地號 重測前地號 1 樹林區北園段1292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5地號 2 樹林區北園段1295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1地號 3 樹林區北園段129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2地號 4 樹林區北園段1297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地號 5 樹林區北園段1298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4地號 6 樹林區北園段130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5地號 7 樹林區北園段130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4地號 8 樹林區北園段131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5地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11號
原      告  羅瑞銀  


            周熙順  


            周逢頌  


            周乾禮  
            周鴻城  


            周碧娥  


            蕭周月里
            周碧彩  
            陳周碧鑾
            周櫻芳  
            賴朝輝  
            賴柏勳  
            賴柏辰  
前列1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董慶彥律師
被      告  王沈月（以下5人即王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王心怡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0              樓 
            王珮玲  
            王柔璇  
            王瑀祥  
以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戴怡鈴   
被      告  王福興  
前列6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告王福星於訴訟繫屬中即民國(下同)114年6月16日死亡，被告具狀聲請由其繼承人王沈月、王心怡、王珮玲、王柔璇、王瑀祥(以下簡稱王沈月等人)承受本件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暨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83頁），均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各將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嗣於114年11月12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等為訴外人周春生之派下子嗣，被告等為訴外人王清樹之派下子嗣，周春生、王清樹之祖父為訴外人王廷土。兩造之共同祖先王廷土死亡時，遺有包含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在內之若干祖產土地，該等祖產土地原應於民國（下同）30年間由王廷土之派下子嗣共有，惟因當時有部分繼承人尚未成年之故，渠等遂將應分得之應有部分先借名登記於當時已成年之繼承人及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人名下，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等祖產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二)嗣於54年間，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因進行分家之故，以抽籤方式協議分配上述祖產土地，抽籤分配後各人即取得抽得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並就所抽得之土地各自耕作、使用、保管所有權狀及繳納稅捐。斯時固已以抽籤分配祖產土地，然尚未將各該土地之登記名義人進行變更，僅變更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周春生分得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是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及變更為: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由周春生借名登記於王清樹、王生木等2人名下(應有部分各59520分之7536)。103年間，兩造為解決部分祖產長期名實不符之問題，遂向王生木之派下子嗣起訴主張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而於105年間該訴訟進行時，兩造成協議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2人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６等9人(下稱系爭協議)，而該案最終判決確定本案兩造勝訴。
(三)詎料，該案判決確定後，原告等請求被告履行協議，被告等竟反悔不願履行，且迭經溝通仍舊未果，遂於112年間訴請被告等履行協議(該案一審判決原告勝訴，因被告提起上訴，現由台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重上字第776號審理中)，被告Ａ１７、王福星已將附表編號2、3、4土地移轉為第三人所有，可歸責於被告Ａ１７、王福星之事由致給付不能，爰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所述，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下稱581號判決)僅就同段1293地號土地認定為王生木等7人公同共有，因斯時訴外人周金進等4人尚未成年，故將其等應分得之應有部分登記於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人名下，並未將本案系爭土地納入認定之列。再參於告所援引台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5號判決(下稱55號判決)，該案所爭訟之土地標的亦未包含系爭土地，且就同段第1293地號土地係認定周春生就抽得部分即55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土地應有部分59520分之7536與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非如本案原告所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間就就系爭土地及同段1293地號土地於30年及54年間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
(二)退萬步言，倘認(假設語)兩造之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然借名登記契約側重於出借名者之信任關係，應類推適用於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本文及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本文之規定，均於89年1月26日修正刪除，是自該時起周春生即不受前開條文之限制，得請求移轉系爭土地，自無民法第550條但書之適用，應認周春生與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王清樹死亡及前開條文之刪除而消滅，周春生得依法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另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依民法第550條本文之規定，亦堪認定周春生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周春生死亡而消滅，原告等人自得基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被告移轉返還系爭土地。然，自上開條文刪除時點即89年1月26日，抑或自周春生死亡時點即96年5月3日，依民法第128條起算消滅時效，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規定，被告應得拒絕返還系爭土地。 
(三)另被告否認兩造間之系爭協議，原告固於581號案件援引證人Ａ０１之證述，以資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然細譯該案之判決理由，除未援引Ａ０１之證述微判斷依據外，就被告以本案原告及Ａ０１為被告，另就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訴請拆屋還地，列為不爭執事項，應可認定Ａ０１之立場偏頗，而有維護同為周氏宗族之原告之情，則Ａ０１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值存疑。是原告應就系爭協議部分，負舉證責任。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1月12日筆錄，本院卷第227至230頁）：
(一)王廷土育有一女為戴晟，戴晟育有七子依序為王生木、王清樹、周春生、周金進（於49年12月9 日死亡而留有繼承人周陳尾、周國瑞、Ａ０１）、王世本（遭日軍徵召海外而死亡且無子嗣）、王玉麟、王金井( 以下簡稱王生木等7 人），原告為周春生之繼承人，被告為王清樹之繼承人。
(二)系爭土地之地號及重測前地號如附表所示，被告王福星、Ａ１７於85年7 月19日因分割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應有部分各為59520 分之3768。
(三)55號判決附表之土地地號為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1、977 、973 、974 、970 、968 、1307、1294、1302、1293地號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 ○000 ○0 地號、新北市樹林區三塊厝段223-2 、223-4 、223-5 、223-1 、224-1 、225-1 地號），與系爭土地並非同一。
(四)王清樹之繼承人（即被告及其他繼承人林王阿藤、王寶貴、張王阿蕋）、周春生之繼承人（即原告）、周金進之繼承人（即周陳尾、Ａ０１）、王金井之繼承人( 張阿美、王銘信、王銘智、王慶秋、王夏寧) 前以王木生之繼承人王阿秀、王阿年、王銘隆、王銘義( 以下簡稱王生木繼承人) 為被告，王生木之繼承人於99年6 月23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繼承登記各為157/4960，兩造依據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訴請王生木之繼承人將前開3 不爭執事項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確定，有55號判決、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第39-70 頁）。
(五)原告以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借名登記為被告王福星、Ａ１７所有，請求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二人移轉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581 號判決( 見本院卷第71頁，以下簡稱581 號判決) ，目前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重上字第776 號審理中尚未確定。
(六)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以周金進之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為被告，訴請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 即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4 地號，王清樹由祖產抽中之土地) 拆除地上物後返還被告，經法院為被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826 號判決可按，，由台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字第501 號審理，兩造於113 年4 月11日調解成立。
(七)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
(八)被告已將其1295、1296、1297地號即附表編號2、3、4土地應有部分於114 年6 月5 日移轉為第三人所有。
四、本件爭點如下:原告依據55號判決進行訴訟之「待該案勝訴判決確定時，被告應將持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為Ａ０６等9 人」約定及類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二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轉為原告公同共有，是否有理由? （兩造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茲分述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兩造成立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之協議（以下簡稱系爭協議），並以原證1至原證8號為證及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據，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2判決即55號判決認定之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自無可能於55號判決，況55、581號決均未引用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作為判決依據，原告以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協議即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2.581號判決認定同段1293地號，不及於系爭土地，而581號判決，自難引用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3.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土地法第30條限制自耕農及限制分割及共有之規定，已於89年1月26日刪除，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王清樹早在修法前，於83年5月3日死亡，原告於89年1月26日修法時得起訴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卻遲至114年2月9日起訴，已罹於15年之請求權時效。
　4.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同輩繼承人於民國（下同）54年間分家時，以抽籤方式進行分配之祖產土地為何？是否包含本案所涉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2、1295、1296、1297、1298、1300、1306、131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是。」「(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於54年間分家時，抽籤分得之土地為何？）抽籤分得及實際工作都是1293號土地，30年分得土地是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大房持分地。這都是持分地的部分。」「(法官問:　　承上，周春生就其抽籤分得之土地是否與王清樹、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大家都有借名登記，30年分家時。」「(法官問:（提示原證5第5頁第14至25行、第7頁第16至20行）您先前於原證4 訴訟中證稱：「（法官問：承前，兩造間是否確有此約定等55號判決之後，再履行王清樹的子孫移轉系爭土地給原告的約定？兩造為此約定時證人是否在場？可否請證人敘述當時約定之詳細情形？）)1. 有。2.有。3.那是二審法官要出具書狀寫清楚為何不對王清樹訴請移轉登記，Ａ１７還有他老婆、Ａ０７的太太周夏芳在李律師事務所約定好，在出書狀說明以上的約定。後面還有Ａ１７有講不可能現在馬上移轉給你們，贏的話就移轉二分地，輸的話就不可能移轉，否則他有損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方才證人所述被告會返還兩分地，證人是否記得包含哪一個地號土地？）據我瞭解，有5、6、14、15等9 筆土地，包含系爭土地。」等語，請問就您所知，被告承諾移轉所有權之「二分地」具體而言包括系爭土地？被告為何承諾此事？1.是。2.因為55號判決是針對6 號土地，當時就協議，打贏就會承諾移轉系爭土地。」「(法官問:　　請問就您所知，兩造於105 年間原證2 訴訟進行時，是否確曾達成「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有。」「(法官問:54年抽籤，周春生抽到何土地？）是6號持分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原證5第7頁第16至20行）周春生是否不只抽到6號地，還有其他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異議。證人在前案證述內容未提到周春生抽到6 號地以外土地，而且方才證人也證述54年確實周春生只有抽到6 號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證述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在30年有分一次土地，54年又分一次，包括但不限於本案的當事人，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因為持分地一直沒改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被告於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協議時間地點為何，具體情形、參與者為何？）在李進成事務所，有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在開庭時法官問1293號土地，為何沒有一併請求，但沒有說明是哪筆土地，沒有一併請求。開庭無人回答，後來李律師有補狀，內容說會私下協議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6 號土地以外土地，協議時間地點不清楚。參與者有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協議過程中，李律師全程在場？）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返還土地有九筆，是否約定返還土地有多少範圍？）有，九筆土地總共要還兩分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九筆土地大小不同，每筆土地各要還多少？)不清楚。只有說兩分地要還，細項不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何謂細項？）只有說兩分地，沒有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多少持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在30年間，三大房分得持分地是系爭八筆土地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周春生後續有移轉給別人嗎？）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55號判決法官問的問題，李律師補陳狀，是否是指被證3？）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8 頁到第9頁，李律師未針對本案系爭八筆土地，向法官說明兩造有協議，只有針對6 地號土地，與你方才證述不同，有何意見？）因為該案55號判決只針對6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被證4）被證4第一項跟你所述不同，有何意見？）持分地跟權狀沒有關係。兩者不同。被證4沒有證據性。」「(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於105 年間被告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不在原證4訴訟一併請求？）我不清楚為何，原告有自己的考量。」等語（見本院卷第304-308頁、115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周春生（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只抽到重測前之新北市○○區○○○段○○○○段0號土地(以下簡稱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即581號判決之訟爭土地，並未及於其他土地，並有55號判決附表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因此，然系爭土地並非重測前6號土地，Ａ０１卻證述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無從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5.證人Ａ０１證述系爭協議成立於李進誠律師事務所，在場者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等語，然於581號事件之言詞辯論期日，證人Ａ０１證述所稱協議係指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187頁筆錄)，再者，依據證人證述參與系爭協議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亦即王清樹之其中一位繼承人Ａ１７、周金進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７之妻周夏方，並非全體周春生及王清樹之全體繼承人參與系爭協議，且Ａ０１並非周春生、王清樹之繼承人，亦無權利參與系爭協議，從而，系爭協議不足以做為本件請求權之依據。。
　6.又承辦55號判決之律師李進誠具狀向法院具狀陳明「王清樹之子孫與周春生之子孫達成共識，俟日後土地分配登記完畢，將辦理過戶登記，不在本件請求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317頁)，據此，依據前開書狀並未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則Ａ０１證述成立之協議所指之土地為何筆土地，並不明確。而證人Ａ０１證述被告同意移轉之土地，一則證述為重測前6號土地，又證述包括系爭土地，核其證詞前後矛盾，已不足採信。況被告(即王清樹之繼承人)曾以證人Ａ０１(周金進之繼承人之一)、原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即周春生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拆屋還地訴訟，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證人Ａ０１與被告間之立場相互對立，已難期為真實而正確之證言。
　7.證人Ａ０１復證述被告同意返還2分地，然卻未說明何筆土地，自難以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原告既未證明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或系爭協議，原告訴請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並以給付不能請求賠償，均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目前地號

		重測前地號



		1

		樹林區北園段1292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5地號



		2

		樹林區北園段1295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1地號



		3

		樹林區北園段129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2地號



		4

		樹林區北園段1297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地號



		5

		樹林區北園段1298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4地號



		6

		樹林區北園段130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5地號



		7

		樹林區北園段130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4地號



		8

		樹林區北園段131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5地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11號

原      告  羅瑞銀  



            周熙順  



            周逢頌  



            周乾禮  

            周鴻城  



            周碧娥  



            蕭周月里

            周碧彩  

            陳周碧鑾

            周櫻芳  

            賴朝輝  

            賴柏勳  

            賴柏辰  

前列1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董慶彥律師

被      告  王沈月（以下5人即王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王心怡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0              樓 

            王珮玲  

            王柔璇  

            王瑀祥  

以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戴怡鈴   

被      告  王福興  

前列6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告王福星於訴訟繫屬中即民國(下同)114年6月16日死亡，被告具狀聲請由其繼承人王沈月、王心怡、王珮玲、王柔璇、王瑀祥(以下簡稱王沈月等人)承受本件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暨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83頁），均核與上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各將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嗣於114年11月12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等為訴外人周春生之派下子嗣，被告等為訴外人王清樹之派下子嗣，周春生、王清樹之祖父為訴外人王廷土。兩造之共同祖先王廷土死亡時，遺有包含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在內之若干祖產土地，該等祖產土地原應於民國（下同）30年間由王廷土之派下子嗣共有，惟因當時有部分繼承人尚未成年之故，渠等遂將應分得之應有部分先借名登記於當時已成年之繼承人及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人名下，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等祖產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二)嗣於54年間，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因進行分家之故，以抽籤方式協議分配上述祖產土地，抽籤分配後各人即取得抽得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並就所抽得之土地各自耕作、使用、保管所有權狀及繳納稅捐。斯時固已以抽籤分配祖產土地，然尚未將各該土地之登記名義人進行變更，僅變更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周春生分得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是原先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及變更為: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由周春生借名登記於王清樹、王生木等2人名下(應有部分各59520分之7536)。103年間，兩造為解決部分祖產長期名實不符之問題，遂向王生木之派下子嗣起訴主張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而於105年間該訴訟進行時，兩造成協議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2人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６等9人(下稱系爭協議)，而該案最終判決確定本案兩造勝訴。

(三)詎料，該案判決確定後，原告等請求被告履行協議，被告等竟反悔不願履行，且迭經溝通仍舊未果，遂於112年間訴請被告等履行協議(該案一審判決原告勝訴，因被告提起上訴，現由台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重上字第776號審理中)，被告Ａ１７、王福星已將附表編號2、3、4土地移轉為第三人所有，可歸責於被告Ａ１７、王福星之事由致給付不能，爰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所述，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下稱581號判決)僅就同段1293地號土地認定為王生木等7人公同共有，因斯時訴外人周金進等4人尚未成年，故將其等應分得之應有部分登記於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人名下，並未將本案系爭土地納入認定之列。再參於告所援引台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5號判決(下稱55號判決)，該案所爭訟之土地標的亦未包含系爭土地，且就同段第1293地號土地係認定周春生就抽得部分即55號判決附表編號7所示土地應有部分59520分之7536與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非如本案原告所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間就就系爭土地及同段1293地號土地於30年及54年間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

(二)退萬步言，倘認(假設語)兩造之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然借名登記契約側重於出借名者之信任關係，應類推適用於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本文及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本文之規定，均於89年1月26日修正刪除，是自該時起周春生即不受前開條文之限制，得請求移轉系爭土地，自無民法第550條但書之適用，應認周春生與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王清樹死亡及前開條文之刪除而消滅，周春生得依法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另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依民法第550條本文之規定，亦堪認定周春生王清樹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周春生死亡而消滅，原告等人自得基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被告移轉返還系爭土地。然，自上開條文刪除時點即89年1月26日，抑或自周春生死亡時點即96年5月3日，依民法第128條起算消滅時效，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規定，被告應得拒絕返還系爭土地。 

(三)另被告否認兩造間之系爭協議，原告固於581號案件援引證人Ａ０１之證述，以資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然細譯該案之判決理由，除未援引Ａ０１之證述微判斷依據外，就被告以本案原告及Ａ０１為被告，另就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訴請拆屋還地，列為不爭執事項，應可認定Ａ０１之立場偏頗，而有維護同為周氏宗族之原告之情，則Ａ０１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值存疑。是原告應就系爭協議部分，負舉證責任。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4年11月12日筆錄，本院卷第227至230頁）：

(一)王廷土育有一女為戴晟，戴晟育有七子依序為王生木、王清樹、周春生、周金進（於49年12月9 日死亡而留有繼承人周陳尾、周國瑞、Ａ０１）、王世本（遭日軍徵召海外而死亡且無子嗣）、王玉麟、王金井( 以下簡稱王生木等7 人），原告為周春生之繼承人，被告為王清樹之繼承人。

(二)系爭土地之地號及重測前地號如附表所示，被告王福星、Ａ１７於85年7 月19日因分割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應有部分各為59520 分之3768。

(三)55號判決附表之土地地號為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1、977 、973 、974 、970 、968 、1307、1294、1302、1293地號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 ○000 ○0 地號、新北市樹林區三塊厝段223-2 、223-4 、223-5 、223-1 、224-1 、225-1 地號），與系爭土地並非同一。

(四)王清樹之繼承人（即被告及其他繼承人林王阿藤、王寶貴、張王阿蕋）、周春生之繼承人（即原告）、周金進之繼承人（即周陳尾、Ａ０１）、王金井之繼承人( 張阿美、王銘信、王銘智、王慶秋、王夏寧) 前以王木生之繼承人王阿秀、王阿年、王銘隆、王銘義( 以下簡稱王生木繼承人) 為被告，王生木之繼承人於99年6 月23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繼承登記各為157/4960，兩造依據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訴請王生木之繼承人將前開3 不爭執事項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確定，有55號判決、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第39-70 頁）。

(五)原告以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借名登記為被告王福星、Ａ１７所有，請求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二人移轉為原告公同共有，經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581 號判決( 見本院卷第71頁，以下簡稱581 號判決) ，目前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重上字第776 號審理中尚未確定。

(六)被告王福星、Ａ１７以周金進之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為被告，訴請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 即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4 地號，王清樹由祖產抽中之土地) 拆除地上物後返還被告，經法院為被告勝訴之判決，有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826 號判決可按，，由台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字第501 號審理，兩造於113 年4 月11日調解成立。

(七)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

(八)被告已將其1295、1296、1297地號即附表編號2、3、4土地應有部分於114 年6 月5 日移轉為第三人所有。

四、本件爭點如下:原告依據55號判決進行訴訟之「待該案勝訴判決確定時，被告應將持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為Ａ０６等9 人」約定及類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二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59520 分之3768移轉為原告公同共有，是否有理由? （兩造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茲分述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兩造成立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之協議（以下簡稱系爭協議），並以原證1至原證8號為證及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據，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2判決即55號判決認定之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自無可能於55號判決，況55、581號決均未引用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作為判決依據，原告以證人Ａ０１之證詞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協議即被告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原告所有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2.581號判決認定同段1293地號，不及於系爭土地，而581號判決，自難引用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3.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土地法第30條限制自耕農及限制分割及共有之規定，已於89年1月26日刪除，周春生於00年0月0日死亡，王清樹早在修法前，於83年5月3日死亡，原告於89年1月26日修法時得起訴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卻遲至114年2月9日起訴，已罹於15年之請求權時效。

　4.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等同輩繼承人於民國（下同）54年間分家時，以抽籤方式進行分配之祖產土地為何？是否包含本案所涉新北市樹林區北園段1292、1295、1296、1297、1298、1300、1306、1310地號土地（下併稱：「系爭土地」）？是。」「(法官問:請問就您所知，周春生於54年間分家時，抽籤分得之土地為何？）抽籤分得及實際工作都是1293號土地，30年分得土地是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三大房持分地。這都是持分地的部分。」「(法官問:　　承上，周春生就其抽籤分得之土地是否與王清樹、王生木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大家都有借名登記，30年分家時。」「(法官問:（提示原證5第5頁第14至25行、第7頁第16至20行）您先前於原證4 訴訟中證稱：「（法官問：承前，兩造間是否確有此約定等55號判決之後，再履行王清樹的子孫移轉系爭土地給原告的約定？兩造為此約定時證人是否在場？可否請證人敘述當時約定之詳細情形？）)1. 有。2.有。3.那是二審法官要出具書狀寫清楚為何不對王清樹訴請移轉登記，Ａ１７還有他老婆、Ａ０７的太太周夏芳在李律師事務所約定好，在出書狀說明以上的約定。後面還有Ａ１７有講不可能現在馬上移轉給你們，贏的話就移轉二分地，輸的話就不可能移轉，否則他有損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方才證人所述被告會返還兩分地，證人是否記得包含哪一個地號土地？）據我瞭解，有5、6、14、15等9 筆土地，包含系爭土地。」等語，請問就您所知，被告承諾移轉所有權之「二分地」具體而言包括系爭土地？被告為何承諾此事？1.是。2.因為55號判決是針對6 號土地，當時就協議，打贏就會承諾移轉系爭土地。」「(法官問:　　請問就您所知，兩造於105 年間原證2 訴訟進行時，是否確曾達成「待該案勝訴確定，被告應將所持有系爭土地及同區段129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有。」「(法官問:54年抽籤，周春生抽到何土地？）是6號持分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原證5第7頁第16至20行）周春生是否不只抽到6號地，還有其他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異議。證人在前案證述內容未提到周春生抽到6 號地以外土地，而且方才證人也證述54年確實周春生只有抽到6 號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證述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周春生、王清樹、王生木在30年有分一次土地，54年又分一次，包括但不限於本案的當事人，54年間周春生只抽到6號地。因為持分地一直沒改變。」「(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被告於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協議時間地點為何，具體情形、參與者為何？）在李進成事務所，有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在開庭時法官問1293號土地，為何沒有一併請求，但沒有說明是哪筆土地，沒有一併請求。開庭無人回答，後來李律師有補狀，內容說會私下協議證人證述105 年間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6 號土地以外土地，協議時間地點不清楚。參與者有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協議過程中，李律師全程在場？）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返還土地有九筆，是否約定返還土地有多少範圍？）有，九筆土地總共要還兩分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九筆土地大小不同，每筆土地各要還多少？)不清楚。只有說兩分地要還，細項不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何謂細項？）只有說兩分地，沒有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多少持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在30年間，三大房分得持分地是系爭八筆土地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周春生後續有移轉給別人嗎？）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55號判決法官問的問題，李律師補陳狀，是否是指被證3？）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8 頁到第9頁，李律師未針對本案系爭八筆土地，向法官說明兩造有協議，只有針對6 地號土地，與你方才證述不同，有何意見？）因為該案55號判決只針對6號地。」「(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提示被證4）被證4第一項跟你所述不同，有何意見？）持分地跟權狀沒有關係。兩者不同。被證4沒有證據性。」「(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證述於105 年間被告要移轉系爭土地及1293地號土地給原告，為何不在原證4訴訟一併請求？）我不清楚為何，原告有自己的考量。」等語（見本院卷第304-308頁、115年4月1日筆錄）。依據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周春生（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只抽到重測前之新北市○○區○○○段○○○○段0號土地(以下簡稱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新北市○○區○○段0000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即581號判決之訟爭土地，並未及於其他土地，並有55號判決附表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因此，然系爭土地並非重測前6號土地，Ａ０１卻證述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無從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5.證人Ａ０１證述系爭協議成立於李進誠律師事務所，在場者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Ａ１７、林淑顏、周夏芳還有我，」等語，然於581號事件之言詞辯論期日，證人Ａ０１證述所稱協議係指重測前6號土地即重測後1293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187頁筆錄)，再者，依據證人證述參與系爭協議為Ａ１７、林淑顏即Ａ１７之妻、周夏芳即Ａ０７之妻，還有我即周金進跟周陳尾之女，亦即王清樹之其中一位繼承人Ａ１７、周金進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１、周春生之其中一位繼承人即Ａ０７之妻周夏方，並非全體周春生及王清樹之全體繼承人參與系爭協議，且Ａ０１並非周春生、王清樹之繼承人，亦無權利參與系爭協議，從而，系爭協議不足以做為本件請求權之依據。。

　6.又承辦55號判決之律師李進誠具狀向法院具狀陳明「王清樹之子孫與周春生之子孫達成共識，俟日後土地分配登記完畢，將辦理過戶登記，不在本件請求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317頁)，據此，依據前開書狀並未具體指明何筆土地。則Ａ０１證述成立之協議所指之土地為何筆土地，並不明確。而證人Ａ０１證述被告同意移轉之土地，一則證述為重測前6號土地，又證述包括系爭土地，核其證詞前後矛盾，已不足採信。況被告(即王清樹之繼承人)曾以證人Ａ０１(周金進之繼承人之一)、原告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３（即周春生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拆屋還地訴訟，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證人Ａ０１與被告間之立場相互對立，已難期為真實而正確之證言。

　7.證人Ａ０１復證述被告同意返還2分地，然卻未說明何筆土地，自難以作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原告既未證明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或系爭協議，原告訴請移轉登記為原告公同共有，並以給付不能請求賠償，均無理由。

五、綜上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告Ａ１７、王沈月等人應各將附表編號1、5、6、7、8所示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59520分之3768移轉登記予原告公同共有。㈡被告Ａ１７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王沈月等人應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福星遺產之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7萬5123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附表　　

編號 目前地號 重測前地號 1 樹林區北園段1292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5地號 2 樹林區北園段1295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1地號 3 樹林區北園段129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2地號 4 樹林區北園段1297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地號 5 樹林區北園段1298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4地號 6 樹林區北園段130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7-5地號 7 樹林區北園段1306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4地號 8 樹林區北園段1310地號 樹林區石頭溪段上石頭溪小段15地號 



　　　　　　　　　　　　　

　　　　　　　　　　　　　　

　　　　　　　　　　　　　　



